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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10月18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

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3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3日上

午 9:15至 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3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

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6,743,366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2.5996%，其中出席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1,162,14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2.201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1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581,22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3982%。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065,96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5.284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8,484,74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4.8864%；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 21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581,
2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982%。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谢晓博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663,7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986,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19%。

1.02选举谢晓龙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652,9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975,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73%。

1.03选举谢保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650,8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7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973,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45%。

1.04选举张云红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752,6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0,075,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19%。

1.05选举李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762,5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0,085,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25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郭志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652,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975,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73%。

2.02选举赵志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652,9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9,975,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73%。

2.03选举刘振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312,863,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0,186,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622%。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的方式选举谢晓博先生、谢晓龙先生、谢保万先生、张云红女士、李明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郭志宏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上

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八名董事与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企业集团的议案》

同意股份 315,587,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9%；反对股份 1,069,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8%；弃权股份 86,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2,909,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388%；反对股份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5%；

弃权股份8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份 315,590,4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0%；反对股份 1,070,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0%；弃权股份 82,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0%。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2,91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433%；反对股份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56%；

弃权股份82,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股份 314,001,4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43%；反对股份 2,495,9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80%；弃权股份 245,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324,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2980%；反对股份2,495,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00%；

弃权股份24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1%。

5.02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股份 314,033,1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43%；反对股份 2,495,9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80%；弃权股份 214,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355,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408%；反对股份2,495,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00%；

弃权股份214,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3%。

5.03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同意股份 314,070,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62%；反对股份 2,495,1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弃权股份车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393,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917%；反对股份2,495,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89%；

弃权股份17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4%。

5.0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同意股份 314,011,4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5%；反对股份 2,653,7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78%；弃权股份 78,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334,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115%；反对股份2,653,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30%；

弃权股份7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5.05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同意股份 314,106,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75%；反对股份 2,495,1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8%；弃权股份 141,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429,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399%；反对股份2,495,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89%；

弃权股份14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

5.06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同意股份 314,09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7%；反对股份 2,495,1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8%；弃权股份 150,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5%。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420,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280%；反对股份2,495,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89%；

弃权股份150,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5.07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同意股份 314,089,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2%；反对股份 2,545,1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36%；弃权股份 10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412,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172%；反对股份2,545,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64%；

弃权股份108,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4%。

5.08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同意股份 314,220,2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34%；反对股份 2,349,3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7%；弃权股份 173,7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9%。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542,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934%；反对股份2,349,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0%；

弃权股份173,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6%。

5.09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审议制度

同意股份 314,072,9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69%；反对股份 2,546,995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41%；弃权股份 123,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0%。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1,395,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945%；反对股份吃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8%；弃权股

份12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 315,589,7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8%；反对股份 1,070,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1%；弃权股份 82,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72,912,3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424%；反对股份1,0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57%；

弃权股份82,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

董事共同组成第八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

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代表董

事1名），独立董事3名。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为：

非独立董事：谢晓博先生、谢晓龙先生、谢保万先生、张云红女士、李明先生、周文博先生（职工代

表董事）

独立董事：郭志宏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辉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独立董事

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薪酬与考核、提名和审计委员会。经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产生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晓龙先生、李明先生、周文博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

辉先生组成，其中谢晓博先生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李明先生、郭志宏先生、刘振辉先生组成，其中郭志宏先生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谢保万先生、周文博先生、郭志宏先生、刘振辉先生、赵志英女士组成，其

中刘振辉先生任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张云红女士、谢晓龙先生、郭志宏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辉先生组成，其中

赵志英女士任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四、选举董事长及副董事长情况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谢晓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谢保万先生、谢晓

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五、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负责人情况

（一）总经理：谢晓龙先生

（二）副总经理：徐会景女士、李明先生、谢保建先生、谢进宝先生、张召平先生

（三）总会计师：张云红女士

（四）财务总监：张新芳女士

（五）董事会秘书：张召平先生

（六）证券事务代表：谢建红女士

（七）审计部门负责人：王丽霞女士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董事会秘书张召平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谢

建红女士均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

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371-69588999（电话）

0371-69588000（传真）

zpsy1314@126.com(邮箱)、xrl67666@126.com(邮箱)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3日，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会议通知于现场
发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17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通讯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谢保万先生、周文博先生通过通讯方式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谢晓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谢保万先生、谢晓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1、选举董事谢保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选举董事谢晓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1、选举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晓龙先生、李明先生、周文博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辉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谢晓博先生任主任委员。
2、选举李明先生、郭志宏先生、刘振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郭志宏先

生任主任委员。
3、选举谢保万先生、周文博先生、郭志宏先生、刘振辉先生、赵志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刘振辉先生任主任委员。
4、选举张云红女士、谢晓龙先生、郭志宏先生、赵志英女士、刘振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其中赵志英女士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即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谢晓博先生提名，聘任谢晓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谢晓龙先生提名，聘任徐会景女士、李明先生、谢保建先生、谢进宝先生、张

召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1、聘任徐会景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谢保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聘任谢进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聘任张召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云红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谢晓龙先生提名，聘任张云红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谢晓龙先生提名，聘任张新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谢晓博先生提名，聘任张召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谢建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张召平先生和谢建红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1、聘任张召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民营科技创业园恒星路9号
张召平先生联系方式：0371-69588999（电话）
0371-69588000（传真）
zpsy1314@126.com(邮箱)
2、聘任谢建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民营科技创业园恒星路9号
谢建红女士联系方式：0371-69588999（电话）
0371-69588000（传真）
xrl67666@126.com (邮箱)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王丽霞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上述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上述九个议案详情请参见公司2025年11月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因全体董事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详情请参见公司2025年11月4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
方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二、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附件：
谢晓博先生，1986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2年加入公司，先后在公司生产部、采购部、销售部任职，曾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长，并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晓博先
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谢晓龙先生系兄
弟关系，与公司董事谢保万先生及副总经理谢进宝先生系叔侄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晓博先生共持有公
司股份45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3%，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除 2024年因其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事项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出具

《行政处罚决定书》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谢晓龙先生，1991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
大学，本科学历。2018年加入公司，曾任职于采购部，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全资子公司香港龙
威实业有限公司、广西自贸区宝畅联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恒星钢缆新材料（越南）有限公司董事、
巩义市恒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监事，河南恒久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晓龙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谢晓博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职工董事
谢保万先生及副总经理谢进宝先生系叔侄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晓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除2024年因其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事项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谢保万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中毕业。自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曾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恒星万博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保万先生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谢进宝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谢晓
博先生和副董事长、总经理谢晓龙先生系叔侄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保万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492,77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李明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4
年9月进入公司，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恒豫德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御宸新能电子技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李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李明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591,2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张云红女士，1974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科毕业，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内审部负责人等，现任上海恒豫德实业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张云红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云红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394,
32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3%，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周文博先生，1987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中国农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12年7月进入公司，曾任公司采购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内蒙古
恒星化学有限公司董事。周文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郭志宏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河南省法学会会员，河南省法学会诉讼法
学分会会员，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现任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志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赵志英女士，1973年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
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河南省会计领军人才，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现任河南宏
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赵志英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
的“失信被执行人”。

刘振辉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北京
观韬（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振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
行人”。

徐会景女士，1963年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毕业，会计师，高
级经济师。1997年加入公司，曾任主办会计，会计机构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徐会景女士与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共持有公司股份604,96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
被执行人”。

谢保建先生，1966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高中毕业。自公司成
立至今一直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先后在销售、生产等部门就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谢保
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谢保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5,7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2%，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谢进宝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毕业，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1993年至2006年10月在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晶纬分公司任电气自动化工程师，销
售部部长，2006年11月进入公司，先后在技术、生产、行政等部门就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谢进宝先
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及公司副董事长谢保万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董事长
谢晓博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谢晓龙先生系叔侄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谢进宝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15,347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02%，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张新芳女士，1986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科毕业，中级管理
会计师。2008年加入公司，曾任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张
新芳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新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
人”。

张召平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郑州
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2009年加入公司，曾任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内蒙古恒星化学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御宸新能电子技术研发有限公司董
事。张召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谢建红女士，1976年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毕业。2001年

加入公司，曾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销售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监事、证券

事务代表，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上海御宸新能电子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监事。谢

建红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丽霞女士，1970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

师。2003年加入公司，曾任会计机构负责人，现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王丽霞女士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王丽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49,67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1%，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

行人”。

证券代码：002984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27050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麒麟转债”将于2025年11月11日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10张“麒麟转债”（面值1000元）

利息为人民币15.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

3、除息日：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4、付息日：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5、“麒麟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6、“麒麟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10日，凡在2025年11月10日（含）前买入

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5年11月10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

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起息日：2025年11月11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93号”文件核准，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11日公开发行了21,989,39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219,893.91万元。债券简称“麒麟转债”，债券代码“127050”。根据《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麒麟转

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麒麟转债”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0日期间的付

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麒麟转债”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7050；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219,893.91万元（21,989,391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219,893.91万元（21,989,391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1年12月6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11月10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7年11月10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

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定确定。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12、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4、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

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麒麟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麒麟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4年 11月 11日至

2025年11月10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50%，本次付息每10张“麒麟转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

人民币15.00元（含税）。

对于持有“麒麟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12.00元；对于持

有“麒麟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的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

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5.00元；对于持有“麒麟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15.00
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

2、除息日：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3、付息日：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11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

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

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

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

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1年34号），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

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进行咨询：0532-68968612。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麒麟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04日

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25-5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就内部股权结构
调整事项完成股份过户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项概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海证券）于2025年9月27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内部股权结构调整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投资集团）于2025年9月26日与其控股孙公司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投金控）签订了《增资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广西投资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859,343,587股（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26.89%）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对广投金控进行增资扩股（以下简称增资事项或股权结构调整事项），增资事项完成

后，中恒集团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广投金控。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中恒集团持有国海证券245,478,844股，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3.84%，广投

金控持有国海证券431,155,748股，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6.75%。增资事项完成后，中恒集团持有国

海证券的股份将被广投金控间接控制，导致广投金控直接或间接持有国海证券股份达 676,634,592

股，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10.60%。2025年9月30日，广投金控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5年11月3日，公司收到广投金控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项涉及的859,343,587股中恒集团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广投金控成为中恒集团控股股东，中恒集团持有国海证券的股份被广投

金控间接控制，广投金控直接或间接持有国海证券10.60%股份，依旧为公司主要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二）2022年9月5日，中恒集团出具《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承

诺函》，承诺“本公司认购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认购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内，由于

国海证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约定”。按照上述承诺，中恒集团持有的

国海证券88,495,575股股份锁定期至2028年11月17日结束。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项未导致前述中

恒集团持有国海证券的股份发生实质过户。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事项不存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因本次

转让而违反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88455 证券简称：科捷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2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2，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龙进军先生提议
2024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0日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049,649股

6.6628%
136,648,900.55元

9.64元/股~15.8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三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银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77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在2024年11月22日、2024年12月13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96）。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5.7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73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5年9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2,049,649股，占公司总股本180,849,167股的比例为6.66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84元/股，最低价为

9.6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6,648,900.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